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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的概念 

 

一、代理的意义 

（一）代理的概念 

指一人代另一人实施法律行为，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所代的另一人。代

他人实施法律行为的人称为代理人，为其所代并承受法律行为效果的人称为本人，又称

为被代理人、委托人或授权人，通过代理人与本人建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称为相对人或

第三人。 

我们以到书店买书为例看一下代理的法律结构： 

1、当事人之间直接实施法律行为的模式是：甲到书店买书，甲和书店相互进行意思

表示，建立买卖合同，甲和书店是这个合同的当事人 

2、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的模式是：甲没有时间去买书，便委托乙代他到书店买

书，由乙代甲向书店进行意思表示，建立买卖合同，甲和书店是这个合同的当事人。乙

作为甲的代理人，在完成代他买书的代理工作后，就退出了这一交易，乙并不是买卖合

同的当事人。 

（二）代理关系的当事人 

由三方当事人构成：本人（被代理人、委托人、授权人）、代理人、相对人（第三人）。 

本人是借助于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同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无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均可作为代理关系的本人。 

代理人是指代本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人，须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分

为三种：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出自法律的直接

规定；指定代理人的代理权因法院判决指定或有关机关依法指定而发生；委托代理人的

代理权则来自本人的授权。 

相对人是由于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而与本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对方当事人。 

举例：甲是 8 周岁的儿童，擅长绘画，某出版社决定出版其画作。根据我国《著作

权法》的规定，出版社应当和甲签订出版合同。但是，由于甲是无行为能力人，不能直

接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因此由其父亲乙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他签订该出版合同。在这一民

事法律关系中，甲是被代理人或者本人，乙是代理人，出版社是相对人或第三人，甲和

出版社是这个出版合同的当事人。 

问题：为什么乙不是出版合同的当事人？ 

（三）代理是三方关系 

第一，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代理的基础关系。在意定代理的场合，基础

关系通常是委托、合伙、劳动、雇佣、承揽等合同关系；在法定代理的场合，其基础关

系是父母子女关系或者监护关系。 

第二，本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代理人进行代理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民事法

律关系，如买卖合同关系。 

第三，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代理人与相对人并不发生任何法

律关系，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才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即由该代理人

作为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并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如无权代理行为。 

（四）代理制度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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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私法自治之扩张。代理制度可以最大可能地延伸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的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世界各个企业的代理商买到各种商品或者得到各种服务。例如，我们可以

通过代理商购买机票或者火车票。 

第二，私法自治之补充。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可以通过代理制度弥补民

事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 

二、与代理相类似的概念 

（一）使者 

指帮助民事主体实施民事行为的辅助人，其任务在于传达主体的意思或意思表示，

或者代主体接受意思表示。无论何种使者，均无权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但代理人直接

作出意思表示，即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 

问题：商店的营业员是使者还是代理人？ 

（二）法人代表 

代表人是法人本身的机关，而非独立的民事主体；代理人则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问题：某公司的董事长是该公司的代表人还是代理人，该公司的业务人员是代表人

还是代理人？ 

（三）居间人 

居间人为委托人报告签订合同的机会或充当签订合同的媒介，而由委托人给付报酬。

代理人有缔结合同的代理权，可以代委托人订立合同；居间人无代理权，不能代委托人

订立合同。 

问题：某招聘网站负责向其注册会员提供工作信息。当你成为它的注册会员后，该

网站会随时将符合你要求的信息提供给你，并在你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向你或

者工作单位收取一定的费用。请问该招聘网站是代理人还是居间人？ 

（四）行纪人 

两者的区别是：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间接地归属于委

托人，代理人是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委托人。行纪又

称为间接代理，而将前述代理称为直接代理。 

问题：拍卖公司是代理人还是行纪人？ 

（五）经销商 

经销商是合同当事人，代理人不是合同当事人。 

问题：位于上海的甲公司面向全国诚征经销商或代理商。位于北京的乙公司同意销

售甲公司的产品，双方约定甲公司先向乙公司供货，待乙公司将货物销售后再与甲公司

结帐。如果乙公司在半年之内无法出售的货物，甲公司同意乙公司无条件退货。请问乙

公司是经销商还是代理商？ 

 

 

第二节    代理权 

 

一、代理权发生原因 

（一）依法律规定当然发生 

如民法通则第 16 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因具有监护人身份而成为未成年人的代

理人。 

（二）依法院或者其他有权机关的指定而发生 

如民法通则第 21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为失踪人指定的代管人在不损害失踪人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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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有指定代理权。 

（三）依本人授权行为而发生 

这是委托代理权的发生原因。 

所谓授权行为，指本人对于代理人授予代理权的单方意思表示。在实践中，授权行

为经常与基础法律关系相结合。这类基础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合伙合同关系、劳动合

同关系等。 

（四）依“外表授权”而发生，即表见代理，见后叙。 

（五）依某种紧急情况而发生 

即在某种紧急情况下，无须本人授权，法律直接授予当事人以代理权。例如船长、

承运人在某种紧急情况下，有权作为货主的代理人而处分其货物。 

二、授权行为 

（一）授权行为的独立性 

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典型代表为委托合同），具有独立性。 

根据委托合同，受托人享有事务处理权，可以代委托人处理不涉及意思表示的事务，

如保管、照看。如果受托事务涉及意思表示，如订立合同，则须委托人授予受托人代理

权。因此，代理权的授权是受托人取得代理权的依据。 

举例：甲与乙之间有一民事纠纷，甲准备到法院起诉乙，但由于甲不懂法，因此委

托某律师事务所代理他处理这一案件。甲首先应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合同，律师

事务所随后会指定某一律师丙为甲实际代理这一案件，包括起诉、出庭、调解、执行等

事项。为了证明丙有代理权，甲就应当向丙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 

（二）授权行为为单方行为 

委托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决定该授权行为的内容，并不要求受托人的认可。 

 

第三节    代理行为 

 

一、代理行为的范围 

（一）违法行为不适用代理 

举例：代理销赃是违法的，不得适用代理。 

（二）民事法律行为中不能适用代理的行为 

1、法律要求本人亲自实施的行为，如结婚、离婚、收养、遗嘱、遗赠、遗赠扶养协

议等； 

2、依其性质不得适用代理的行为 

如公司设立行为、捐助行为、继承的承认或抛弃等。 

（三）代理的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订立合同及与合同密切相关的法律行为 

二、代理行为的成立要件 

包括一般成立要件和特殊成立要件。一般成立要件指代理行为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

为所应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特殊成立要件指代理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民

事法律行为，除一般成立要件外，还应特别具备的成立要件。此处的成立要件指特殊成

立要件。 

第一，是否以本人名义。直接代理须以本人名义进行，即行为人表示代本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并使行为效果直接归属于本人的意思。间接代理则往往不以本人名义进行； 

第二，须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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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理行为的生效要件 

（一）须具备一般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 

1、关于权利能力的有无，应当根据本人情况决定，不必要求代理人有此权利能力； 

2、关于行为能力的有无，应当根据代理人情况决定，代理人应具有与代理行为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不必要求本人有此行为能力； 

3、关于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具有瑕疵，应当根据代理人的情况决定； 

4、关于行为内容和目的是否违法，应当根据代理人与本人双方情况决定。 

（二）须有本人存在。 

如果被代理人死亡（自然人）或终止（法人），一般来说代理关系终止，但如果代理

人不知本人死亡，或双方原有约定，或经本人的继承人承认，其代理行为应有效；本人

死亡之前已经进行，于本人死亡后代理人继续完成的代理行为，亦应有效。 

（三）须有代理权 

 

第四节    代理的分类 

 

一、民法上的代理与诉讼法上的代理 

第一，代理的内容不同；第二，代理关系不同；第三，对代理人所要求的资格不同；

第四，法人可以担任民法上的代理人，但不可以担任诉讼法上的代理人。 

二、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直接代理是指代理人以本人名义为法律行为，而使其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本人，又

称为狭义代理。 

所谓间接代理，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本人之计算，而为法律行为，其法律效

果首先对间接代理人发生，其后依间接代理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而移转于本人之制度。

我国合同法第 402、403 条规定了间接代理。 

广义代理包括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实行的外贸代理制就是典型的间接代理。 

目前的证券经纪业务也是典型的间接代理。 

三、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 

代为意思表示之代理为积极代理；仅代受意思表示之代理为消极代理。 

四、概括代理与限定代理 

代理权范围无特别限定的代理为概括代理；代理权范围有特别限定的代理为限定代

理。 

五、法定代理、指定代理与意定代理 

六、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 

七、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 

八、复代理 

代理人为处理其权限内事务之全部或一部，而以自己的名义授权他人代理之代理为

复代理。被授权之他人为复代理人。 

问题：甲委托乙到海南购买水果，但乙到达海南后病倒，又无法联系到甲，因情况

紧急，乙遂将帮助甲购买水果之事委托给丙办理。甲收到水果后不满意，指责乙未经其

同意而擅自转委托，要求乙对丙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请问甲的要求合理吗？ 

九、紧急代理 

又称必要代理，指在某种紧急情况下，船长、承运人、保管人依据法律规定的紧急

 
第 4 页 共 6 页 



 
 

 民法总论

代理权，作为货主的代理人所为的代理。 

 

第五节    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含义 

无代理权的人以他人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为无权代理。 

二、无权代理的发生原因 

第一，自始就不存在代理权； 

第二，代理权已经消灭； 

第三，超越代理权范围。 

三、无权代理的效力 

无权代理行为并非当然无效，而是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由被代理

人的意思决定。经过被代理人追认，则由被代理人承担法律行为的效果；如果拒绝追认，

则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责任。另外，第三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四、本人的追认 

本人享有对无代理权人实施的民事行为进行追认的权利。无权代理经本人追认后，

即转变为有代理权的代理，发生代理行为的效力。 

追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受到一定期间的限制。 

五、对相对人的保护 

（一）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 

催告权指相对人在本人对无权代理行为未予追认前，可以催告其在 1 个月内进行追

认的权利。如果被代理人未作表示，则视为拒绝追认。 

撤销权指在本人对无权代理行为未予追认前，相对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消灭该无权

代理行为，使相对人与本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归于无效。 

（二）对相对人撤销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第一，只有善意相对人才有撤销权；第二，只有在本人未追认前，

相对人才能行使撤销权。 

六、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对于无权代理行为，如果本人拒绝追认，则由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

即由无权代理人作为当事人履行该民事行为中对相对人的义务，或者在不能履行时对善

意相对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七、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的连带责任 

相对人明知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仍与之实施民事行为，因此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该

恶意相对人与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八、委托授权不明时本人与代理人的连带责任 

这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第六节    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含义 

（一）含义 

表见代理本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授予代理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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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即所谓外表授权，致相对人信其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行为，法律使其发生与有权

代理同样的法律效果。 

（二）表见代理的存在理由 

法律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公平及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将外表授权视为产生代理权的

法律事实，尽管代理人实际上并未得到被代理人的授权。 

二、表见代理的要件 

第一，须代理人无代理权 

第二，须该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即存在“外表授权” 

第三，须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该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 

第四，相对人基于此信赖而与该无权代理人成立法律行为 

三、表见代理适用范围的扩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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